
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
河海商学〔2018〕20 号

关于印发《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
环节质量管理办法》的通知

院内各单位：

为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建立博士生培养质

量的有效监督机制，切实做好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工作，结合我院实

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1、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环节质量管理办法

2、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申请表

3、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论文送审表决意见表

4、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流程图

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河海大学商学院 2018 年 10 月 9 日 印发

录入：张楠 校对：王平



附件 1：

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环节质量管理办法

根据《河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工作管理办法》（河海研〔2011〕

49 号）规定，博士学位论文在送审前必须经过导师初审、论文

预答辩和形式审查三个环节。在此基础上，对商学院博士生学位

论文送审流程规定如下：

1.在商学院网站下载并填写《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送审申请表》（见附件 2），博士生本人和导师在表中签署论文质

量承诺。

2.将《送审申请表》和已发表学术论文原件提交教务与学位

管理办公室，由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审核学术论文发表

情况，通过后方能继续后续送审程序。

3.分管院长对申请送审的学位论文质量初审后，根据论文情

况可同意送审或向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提请审议。

4.对于提请审议的论文，由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组

织 5 位委员专家对该论文质量进行匿名表决，在《表决意见表》

（见附件 3）中明确给予同意送审或建议修改后再送审的意见。

5. 商学院研究生培养质量委员会秘书统计表决意见票数，

如 3 票以上表决“同意送审”则通知学生继续送审程序，否则通

知学生修改论文后重新申请送审。

6.向分管院长申请答辩签字时，需将学位论文外审结果填入

《送审申请表》并经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核对签字。

7.申请答辩签字后，《送审申请表》由分管院长转交教务与

学位管理办公室留存归档。

本管理办法颁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 2：

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论文送审申请表

博士生姓名 入学时间 导师姓名

学科/专业 研究方向

博士学位论文题目

本人所交的学位论文均已按预答辩专家意见和格式要求进行认真修改，文字图表均无错误，内容真

实可靠，并经导师审核确认，最后定稿。本人愿意对该论文的质量负责，且文责自负。

学生签名： 年 月 日

该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完成。本人已认真审核该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格式规范，愿意对

该论文质量负责。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学术论文发表

审核意见

符合要求□ 不符合要求□

教务与学位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初审意见

同意送审□ 申请质量委员会审定□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研究生培养

质量委员会意见

同意送审□ 修改后重新申请送审□

质量委员会秘书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送审意见

同意送审□ 修改后重新申请送审□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学校送审结果

第一次

送审

评分

1 第二次

送审

评分

1

2 2

3 3

教务与学位办学术主任签名： 年 月 日

学院答辩意见
分管院长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 3：

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生论文送审表决意见表

(论文编号:SQ-×××-×)

论文题目

表决意见 同意送审□ 修改后重新申请送审□

存在问题

（给予“修改后

重新申请送审”

意见时填写）

□ 论文选题 □ 文献综述 □ 理论基础

□ 技术路线 □ 论证逻辑 □ 成果创新

□ 格式规范 □ 工作量 □ 工作难度

□ 其他：



附件 4：

河海大学商学院博士学位答辩、学位申请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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